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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43）

公 告
終止有關可能收購新英體育之事項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二
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二零
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之
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說明者外，於本公告內所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內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買賣協議有關各方訂立終止契據（「終止契據」），據此，
有關各方已經同意終止買賣協議，包括因買賣協議而產生之所有權利、權力、授
權、義務及法律責任，並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同意解除及免除對方因買賣協議而
產生或以任何方式有關買賣協議之任何性質的任何及所有義務、法律責任、損失、
損害賠償、要求、申索、訴訟或法律行動。

誠如之前所宣佈，新英體育已向本公司確認其未能獲得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年
之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中國大陸及澳門獨家播放權。因此，買賣協議、股份認購
協議及可轉換票據認購協議內之若干先決條件並無獲履行。經仔細考慮及磋商後，
買賣協議有關各方相互協議終止該等交易。因此，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及可轉換票
據認購協議之各有關條款，股份認購協議及可轉換票據認購協議亦將會自動及同
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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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訂立終止契據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而並不會對本集團
的財務及經營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會繼續與新英體育及股份認購人探討其他可能的商機，以進一步發展本
集團之業務。截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尚未訂立任何具約束力
之協議或備忘錄。倘若任何討論成事，則本公司將會另行發表公告，以向其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更新資料。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關健聰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周麗華女士（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黎德光博士、關健
聰先生、鄧宇輝先生、鄧烱泉先生及陳文龍先生（均為執行董事）；及范駿華先生、
陳立祖先生、賴強先生及吳英女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僅供識別


